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概况：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工作的通知》（建办科函〔2025〕218号）和省住建厅《关于印发〈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工作方案〉的通知》（陕建城发〔2025〕29号）要求，结合我省、市和长武县实际，坚持价值导向、应保尽保、实事求是原则，以长武县县城所在的老城区、老镇区为重点调查范围，以其他具有保护价值的卫所、驿城、寨堡、工矿等区域为补充，开展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等历史文化资源专项调查，全面摸清资源底数，形成一批潜在对象名单，完成成果审核和上报，为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支撑。
（二）采购项目实施依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工作的通知》（建办科函〔2025〕218号）和省住建厅《关于印发〈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工作方案〉的通知》（陕建城发〔2025〕29号）。
（三）采购项目需实现目标：
以长武县县城所在的老城区、老镇区为重点调查范围，以其他具有保护价值的卫所、驿城、寨堡、工矿等区域为补充，开展历史地段、历史建筑专项调查，全面摸清资源底数，形成一批潜在对象名单，完成成果审核和上报。
1.在长武县县域范围内全面开展调查工作，重点调查以下范围：
（1）1911年以前建成的，由老城墙、护城河等围合的城区、卫所、驿城、寨堡以及历史上无城墙但建设集中的商埠、码头、渡口等区域。重点调查在城镇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历史遗存丰富、历史风貌集中的片区。
（2）1911年至1949年建成的，体现近代陕西历史进程或成就的区域。重点调查老街巷、老广场、老校区、老厂区、老公园、老码头、老渡口、老商埠及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历史风貌集中或凝聚社会公众情感记忆的片区等。
（3）1949年至1978年建成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陕西建设发展成就的区域。重点调查老工业区、老矿区、老居住区、老广场、老校区、老公园、单位大院，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图书馆、影剧院、音乐厅、展览馆等文化设施及周边地区，历史风貌集中或凝聚社会公众情感记忆的片区。
（4）1978年以来，体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陕西建设成就的区域。重点调查老商贸区、老厂区、老校区或凝聚社会公众情感记忆的片区等。
（5）将具有特殊政治意义、历史意义、充分体现陕西当代重要建设成就、反映民族文化融合发展且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区域，纳入补充调查范围。
2.长武县县级层面主体工作包含：
（1） 组织实施与协调。建立由县住建局牵头，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制定专项调查工作方案（计划），按规定时间、规定步骤完成专项调查。
（2） 创建模块账户。明确本级管理员、业务管理员和若干调查员，并分别在“专项调查模块”中创建账户。
（3） 确定重点调查范围。查阅县志等地方志和文献档案、出版物，历史和现状影像资料（无人机航拍、卫星遥感、照片、图片、视频等）；通过互联网、微博、公众号、市民短信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征集线索，组织熟悉本地区历史文化和城镇建设历程的专家学者、热心群众、社区工作者等开展座谈、访谈，发动好基层力量和社会力量；结合第四次文物普查、全国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调查等工作，进行具体的线索收集，在“专项调查模块”中划定重点调查范围。
（4） 采集现场信息。初步确定调查对象后，现场核实对象的范围位置，调查保留状况，拍摄实景照片，走访周边居民，记录相关信息，在“专项调查模块”中填报。
（5） 会商研判。对照相关标准确定各类潜在对象名单，组织相关专家进行会商研判，并将会商纪要上传至“专项调查模块”。
（6） 成果上报。将经调查确认的成果上报至咸阳市业务管理员进行审核。形成长武县专项调查工作总结和潜在对象名录，报咸阳市保护主管部门。
